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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落實情況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此文件載列廣深港高速鐵路 (下稱 "高鐵 ")香港段項目的

背景資料，並綜述小組委員會委員過往在小組委員會討論高鐵

香港段項目的落實進度時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  
 
 
背景 

 
2.  高鐵從香港到廣州全長約 140公里，途經深圳福田、龍

華和東莞虎門，廣州總站位於石壁，是廣佛都市圈的中心。高

鐵內地段以石壁站為起點，經皇崗進入香港境內。  
 

3.  香港段是長約 26公里的地下鐵路線，由皇崗邊界往坐落

西九文化區以北、機場快線九龍站與西鐵線柯士甸站之間的西

九龍總站。  
 
4.  香港段和內地段的走線圖分別載於附錄 I(a)和 (b)。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撥款安排  
 
5.  為推進高鐵香港段項目，政府當局向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提交以下撥款申請，以供審批  ⎯⎯ 
 

(a) 鐵路建造工程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550億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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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鐵路建造工程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

為 118億元 )；及  
 

(c) 就高鐵香港段項目發放的特設特惠津貼 (估計所需費用

為 8,600萬元 )。  
 
財委會在 2010年 1月 16日的會議上批准有關撥款申請。  
 
 
就該項目提交進度報告的機制  
 
6.  在財委會批准有關撥款申請後，建造工程已於 2010年
1月底展開，以期在 2015年完成。  
 
7.  小組委員會一直監察着高鐵香港段的落實情況。就此，

政府當局會每隔 6個月向小組委員會提交進度報告。除載述高鐵

香港段的施工進展外，進度報告亦涵蓋施工前的預備工作和協

調事宜，以及高鐵項目所創造的就業機會。  
 
8.  小組委員會在 2010年 7月 6日的會議上，討論了涵 蓋

2010年 1月 16日至 6月 30日期間的首份報告。小組委員會又在

2010年 9月 20日的會議上，聽取菜園村村民及受影響市區居民等

有關人士的意見。小組委員會委員在上述會議上提出的主要關

注事項綜述如下。  
 
清拆菜園村  
 
9.  小組委員會委員關注，當局向已提交農地復耕申請的受

影響菜園村村民所提供的援助。委員亦詢問處理農地復耕申請

及清拆菜園村的進度。政府當局表示已接獲 20多宗農地復耕申

請，而 10名村民經確定為真正務農人士。鄉議局、地政總署及

漁農自然護理署亦會協助菜園村村民物色適合務農的地點搬

遷。政府當局表示，該項目正如期推行，並符合預算。政府當

局的目標是在 2010年 10月完成清拆菜園村及村民遷離該地。  
 
對大角咀區樓宇結構的影響  
 
10.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在 2010年 7月 6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

表示，該公司有需要為大角咀區內 19幢樓宇進行狀況勘察，以

記錄樓宇的現況。 19幢受收回地層影響的樓宇中， 16幢樓宇的

公共範圍及 3  000多個單位中約 450個單位的狀況勘察工作已經

完成。有關的勘察報告已陸續送交有關的業主立案法團及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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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 19幢樓宇的樓宇影響評估報告概要亦已派發給有關的業

主，報告全文存放於新九龍廣場的資訊中心，以供索閱。另外

亦曾舉辦簡介會，協助居民瞭解報告的內容，並由香港工程師

學會提供專業意見和協助。部分委員建議容許大角咀區居民自

行選擇專業人員為其樓宇進行狀況勘察，以加強他們對勘察工

作的信心。委員亦建議簡化根據《鐵路條例》 (第 519章 )申索損

害賠償的程序，以方便處理有關的申索。  
 
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  
 

11.  小組委員會委員察悉截至 2010年 6月底，約有 1 200名建

築工人和 250名技術╱專業人員受僱為高鐵香港段項目工作。預

計在下一個匯報期完結前，上述兩項數字會分別增至 1 870人和

670人。小組委員會委員強調，在推行該項目時，有需要優先僱

用本地工人。  

 
 
立法會質詢  
 
12.  梁國雄議員在 2010年 11月 2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菜園

村收地事宜提出急切質詢。石禮謙議員在 2010年 5月 26日的立法

會會議上，就重置菜園村提出質詢。馮檢基議員亦於 2010年 2月
2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菜園村村民的賠償及安置安排提出質

詢。有關質詢及政府當局的答覆載於附錄 II，供委員參閱。  
 
 
最新發展  
 
13.  政府當局建議在 2011年 5月 20日小組委員會的下次會議

上，提交涵蓋 2010年 7月 1日至 2010年 12月 31日期間的第二份進

度報告，以供小組委員會討論。  
 
 
相關文件 

 
14.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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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a)



高鐵工程進度(內地段)
Express Rail Link Work Progress (Mainland Section)

新廣州至新深圳完工日期 2010
Completion of New Guangzhou to New Shenzhen   2010

京廣客運專綫完工日期 2012
Completion of BJ-GZ passenger line    2012

新深圳至福田完工日期 2012
Completion of New Shenzhen to Futian 2012

杭福深客運專綫完工日期 2013
Completion of HZ-FZ-SZ passenger line  2013

虎門
Humen

西九龍
West Kowloon 

福田
Futian

新廣州
New Guangzhou

新深圳
New Shenzhen

Appendix I(b)

ftkau
打字機文字

ftkau
打字機文字

ftkau
打字機文字

ftkau
打字機文字

ftkau
打字機文字

wcheng
打字機文字

pwkng
打字機文字

pwkng
打字機文字

pwkng
打字機文字
(石壁)

pwkng
打字機文字

pwkng
打字機文字

pwkng
打字機文字

pwkng
打字機文字

pwkng
打字機文字
( 龍華)

pwkng
打字機文字

pwkng
打字機文字

pwkng
打字機文字

pwkng
打字機文字

pwkng
打字機文字

pwkng
打字機文字

pwkng
打字機文字

pwkng
打字機文字

pwkng
打字機文字

pwkng
打字機文字

pwkng
打字機文字



 
   

立法會急切質詢：菜園村收地事宜 
＊＊＊＊＊＊＊＊＊＊＊＊＊＊＊

  以下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今日（十一月二十四日）在立法會會
議上就梁國雄議員提出的急切質詢所作的答覆：  
 
問題： 
 
  政府於十一月十九日派員再到菜園村收地，做成一定程度的滋擾；亦
受到示威者阻止，未能進行有關工作，當天政府隨即發表公告，表示為防
止意外，避免示威者和收地工作人員受傷，政府決定終止當日的收地工
作，並把寬限期延至十一月底。該村居民表示，如政府強行收地，會「誓
死保村」，抗衡到底，當局亦曾多次表明會「人性化處理」菜園村清拆事
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鑑於菜園村居民表示會對政府的收地抗衡到底，「誓死保村」；
在寬限期過後，恢復收地工作時，為免與村民衡突，政府有何措施防止意
外發生及避免有人受傷；政府答應「人性化處理」菜園村清拆事宜，請具
體說明何謂「人性化處理」； 
 
（二） 鑑於政府表示會分階段清拆該村土地，預期將會持續一段時間，
政府會如何盡快與居民開會商討清拆的時間表，免除居民的疑慮及困擾，
並請告知政府與居民會談的時間表及清拆計劃的詳情為何；及 
 
（三） 政府目前仍未完成計算該村居民的農作物特惠津貼及搬遷的具體
安排，為讓居民有充足的時間準備，可否延遲六個月才收地？如不可，原
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在整個菜園村的收地工作，從制訂特惠安置方案、審批各項津貼和復
耕申請，到目前的清拆和收地，我們一直以人性化方式處理，盡力協助和
配合村民，希望在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同時，讓各菜園村村民有資源
和機會，盡量按其意願和需要選擇合適安置方案。 
 
  就問題的三個部分，回覆如下： 
 
（一） 政府已多次表明會以人性化的手法，處理菜園村的清拆工作。人
性化的手法就是分階段收地，先收回已遷出菜園村村民或村民自願交回的
構築物及各種用途的土地，並開始平整土地和其他工程的前期準備工夫。
這樣可以爭取時間，減少對高鐵工程進度的影響，同時讓未準備好的村民
有更多時間完成搬遷計劃，是一個雙贏方案。 
 
  我們自十月中開始收地工作，不斷有村民陸續遷出，並主動交回土地
和構築物。十一月四日，我們的同事造訪所有村民，逐戶了解他們準備搬
遷的情況。如果村民已經遷出，我們即時接收有關的構築物。如果當時村
民表示需要多點時間作安排，我們了解他們的情況和需要後，給予寬限
期，並提供搬遷協助。該次的經驗證實這務實及人性化的處理方法既盡可
能配合個別村民的搬遷計劃，又可避免不必要的衝突。 
 
  十一月四日後，我們了解不同村民的搬遷計劃和進度。例如，打算集
體復耕的村民，買地的洽談工作已到達最後成交階段，有不少村民已陸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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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完成搬遷計劃，準備交出土地和構築物。可是，當我們的同事打算在十一
月十九日收回這些土地和構築物，並進一步了解其他村民的進度時，卻給
示威人士阻礙。 
 
  其實，菜園村已登記村民有二百三十多戶合共四百多人，只有五十多
戶希望進行集體復耕，其餘的百多戶村民都有其他搬遷計劃。人性化的收
地手法，就是在不影響高鐵工程的進度下，盡可能讓不同村民按其需要，
分批、分階段先後遷出菜園村，完全不涉及所謂「威嚇式掃場」。 
 
  其實，除了現階段的收地工作外，我們在審批補償和安置個案時，也
是以人性化方式處理。在法律或政策上容許有酌情權的情況下，我們會以
人性化的方式，適當行使酌情權，盡量體恤村民的需要和情況。當然，如
果法律及政策並不容許有酌情權，政府必須遵守有關法規。 
 
  例如，我們批准了一百四十多個特設特惠安置津貼的申請，當中約六
十個屬完全符合資格住戶。另外，我運用酌情權批准了超過八十個未完全
符合資格的個案，不少現時居於由豬舍或雞舍改建的構築物的村民也因而
受惠。在處理這些申請時，我們同樣採取人性化方式，盡可能以體恤的原
則照顧受影響村民的需要，包括恩恤對待多個涉及年老長者、獨居長者、
長期病患、單親家庭、家庭變故等等的個案。 
 
  在處理公屋申請個案時，我們也抱着同樣體恤的態度處理，恩恤對待
有特別需要的家庭，例如分配市區的公屋單位，方便他們與親屬互相照
應。 
 
  在處理復耕申請方面，我們嘗試從不同渠道協助村民尋找符合復耕資
格的證據。有村民表示他們很多過去的務農紀錄，已經因為水浸或其他原
因遺失，漁護署、環保署協助他們翻查十多年的檔案，甚至到菜站、嘉道
理農場尋找紀錄;有村民表示他們沒有農作物銷售紀錄，漁護署也願意和
村民一同到銷售點視察，收集相關證據等等。 
 
  因此，整個菜園村的收地工作，處處體現人性化的處理方式。這實在
有賴地政總署、漁護署、房屋署、港鐵公司等多個部門和機構的前線同事
的努力。他們盡心盡力，了解村民的需要，公正持平及耐心地處理村民各
項安置補償的申請。 
 
（二） 我們與每戶村民皆有個別溝通和聯繫，密切了解每家、每戶的需
要和搬遷進度，並盡量提供協助。由於菜園村內有百多戶村民不參與集體
復耕計劃，我們認為這是了解和配合個別家庭需要的最理想方法，也可以
保障個別村民的私隱。 
 
  至於另外五十多個計劃集體復耕的住戶，我們多次與他們面談，提供
技術支援，也聯同鄉議局就土地和路權等問題與其他村民磋商、協調。我
們已多次向他們的代表表明，假如他們能夠在日內完成土地買賣交易，我
們會研究可行方案，希望既盡量配合他們未來數月的建屋計劃，又避免影
響高鐵工程的進度。 
 
（三） 就高鐵項目有關的土地賠償、各種特惠津貼，政府已合共發放二
億五千萬元予菜園村村民。土地賠償佔一億六千萬元，特惠現金津貼佔七
千二百萬元，絕大多數已經領取有關款項。 
 
  這是菜園村村民和農戶所得的補償，不包括只擁有土地而不在菜園村
居住的地主。以菜園村的登記人口四百多人計算，平均每人超過五十萬。
更有家族所獲得的補償是以千萬元計的。此外，還有三十多個住戶在毋須
資產入息審查的要求下選購「居者有其屋」單位。 
 
  現時仍有部分村民對農作物特惠津貼有所不滿。其實，政府批出的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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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特惠津貼約一千三百萬元，涉及約一百六十個農作物特惠津貼個案，
平均每宗獲得超過八萬元。絕大部分為在屋前小規模種植自用農作物。現
時仍活躍農耕工作的三十多個農戶所獲得的農作物特惠津貼全部皆數以十
萬元計，最高甚至超過一百萬元。農戶除可得農作物特惠津貼外，更可以
在收地前，收割農作物出售，賺取額外收入。 
 
  農作物的津貼率適用於全港的收地項目。漁農自然護理署已按村民要
求覆檢了所有農作物的津貼率和所有農友的個案。經覆檢後，漁護署認為
除食用蘆薈和有機農作物外，所有農作物津貼率已反映其市值，不會作任
何調整。食用蘆薈和有機農作物的津貼率，則已作出調整，並適於所有種
植這兩類農作物的農戶。 
 
  因此，整體而言，農作物特惠津貼機制已給予農戶合理補償。我們認
為漁護署在處理農作物津貼的做法合情合理，也聽取了村民的意見，而作
出覆檢，並調整部分農作物的津貼率。如果個別農戶真的可以證明其損失
較農作物特惠津貼為多，可以依法進一步索償。 
 
  即使有農戶準備提出進一步的索償，也無須保留土地上的農作物。因
為農作物特惠津貼是以點算當日（不是收地和清拆時）的品種、數量及其
素質為依據，漁護署已就所有申請個案點算日的農作物資料備有完整紀
錄，可以作為日後申索的依據。因此，即使農戶不滿補償金額，可以先遷
出後申索，不應以此為藉口拖延其搬遷的計劃。 
 
  由於位於菜園村的工程屬於高鐵香港段的關鍵工程，當中涉及更改河
道工序，必須在旱季期間內完成，因此時間非常緊迫，我們必須依時清
拆，不可能延遲收地。 
 
  總括而言，我們在整個菜園村的收地工作，作出很大的努力，希望在
高鐵工程和村民安置，取得雙贏。我們把土地的賠償率由丙級提升至甲
級，讓村民有額外資源安排新居；我們制訂特設特惠安置方案，讓長期居
住在官地和農地上臨時構築物的村民，也可以得到現金補償；我們容許合
資格村民可以免資產入息審查購買居屋，讓他們有更多安置選擇；在審批
復耕時，我們以家庭農場為單位，讓更多家庭成員可以一同居住，分擔農
務。我希望市民和村民理解政府的努力和善意。但是，作為負責任的政
府，我們也必須確保高鐵工程依時並按預算落成，發揮高鐵的策略性意
義。 

完 
 
２０１０年１１月２４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２時４３分 

新聞資料庫 | 昨天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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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十二題：重置菜園村 
＊＊＊＊＊＊＊＊＊＊＊＊

  以下是署理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邱誠武今日（五月二十六日）在立法會
會議上就石禮謙議員的提問所作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有石崗菜園村村民向本人反映，因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工程，他們
須搬離該村，但他們希望能原村搬遷。他們指出，除了選址重置外，另一
大問題是重置菜園村所涉及的大量開支如建築物料、工程、測量和建築等
費用及專業技術支援。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除了本會財務委員會已通過的特設特惠安置方案及漁農自然護理署
的復耕政策的津貼外，有否其他資源協助菜園村村民重置該村；若有，詳
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二）在支援菜園村村民原村重置方面，當局會否向他們提供專業的技術
支援（包括工程、測量和建築等方面）；若會，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
何；及 
 
（三）在重置菜園村所涉及的基礎建設（例如水電供應、公共照明系統、
公路和其它公共設施）方面，當局的承擔為何？ 
 
答覆： 
 
主席： 
 
  受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收回土地影響的菜園村住戶大部分居於私人
農地上興建的寮屋或由寮屋改建的構築物，在現行政策下屬臨時性質。當
局為菜園村村民及其他受高鐵香港段收地及清拆影響的人士提供了一個特
設的特惠安置方案，再加上現行政策下的補償及安置安排，可為受影響村
民提供適當及具彈性的援助，讓合資格村民可按其需要選擇適合的遷居方
法。視乎村民是否符合相關的資格，以務農為生的村民可以申請農業復耕
並在農地上建屋自住；其他村民可在特惠安置方案下豁免全面經濟狀況審
查購買居屋，亦可以特惠現金津貼租用或購買鄉郊的低密度私人房屋；合
資格的村民亦可獲優先編配入住租住公屋等。 
  
  農業復耕政策旨在協助受清拆影響的真正務農人士，將來繼續在其他
地方以務農為生，並不是「原村搬遷」安排。經漁農自然護理署核實而合
資格的農民可申請短期豁免書，在附近的私人農地上興建一間不大於四百
平方呎、不高於十七呎的臨時住用構築物。政策目的是方便這些繼續務農
的村民照顧農田。申請人須提供足夠資料讓漁農自然護理署核實其農民身
分，亦須提交務農計劃以示繼續以務農為生。一向主要從事農耕以外工作
或只是參與假日或悠閒耕作的人士，不能算是真正務農人士。 
 
  就議員問題的三個部分，我現在答覆如下： 
 
（一）我們相信特設特惠安置方案配合現行政策下的補償及安置安排，已
為受影響村民提供充足的援助以解決安置需要︰ 
 
（i）菜園村的人口約為四百五十人。在特惠安置方案下，他們共提交了
約一百九十個特別援助的申請，我們已處理所有申請。所有獲批個案總計
涉及特惠現金津貼合共約七千二百萬元，超過一半申請獲得五十萬元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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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特惠現金津貼。約四十個申請獲批購買居屋； 
 
（ii）在菜園村居住而擁有私人土地的村民，所獲的特惠土地補償共約
1.6億元； 
 
（iii）如農地上種有農作物（包括果樹、青苗等）或建有農用永久改善
設施（如水池、水井）等，政府會按現行特惠補償政策對有關農作物或農
用設施作出評估及發放特惠津貼；及 
 
（iv）我們會協助未符資格獲取特別援助又有住屋需要的村民入住租住公
屋或中轉房屋（如符合有關資格）。 
 
（二）我們得悉有部分村民希望遷離菜園村後繼續以務農為生並聚居在一
起一同耕作。現行農業復耕政策可容許村民聚居，惟申請人必須各自符合
有關資格，包括為真正務農人士，將來會繼續務農，並提交可行的復耕計
劃。如多名村民各自符合農業復耕政策的資格，他們可以在相鄰的土地上
復耕和居住，但這並不是原村搬遷的安排。我們欣悉鄉議局正協助有關村
民，包括尋覓得替代農地及提供有關專業意見。 
 
（三）鄉郊地區的居民可透過現有的政策或機制，就基礎設施的需要提出
申請，相關部門及機構會視乎實際情況，依照程序處理。當局一直呼籲村
民盡早提出復耕申請，以了解對基礎設施的需要。當局收到申請後會盡快
處理有關事項，以配合本年十月中菜園村村民須完成搬遷的時間表。 

完 
 
２０１０年５月２６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７時０７分 

新聞資料庫 | 昨天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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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十五題：菜園村村民的賠償及安置安排  
＊＊＊＊＊＊＊＊＊＊＊＊＊＊＊＊＊＊＊＊

  以下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今日（二月二十四日）在立法會會議
上就馮檢基議員的提問所作的書面答覆： 
 
問題： 
 
  據悉，有關注團體指出，雖然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項目（高鐵項
目）的撥款申請已在爭議聲中獲本會財務委員會通過，然而，仍有受高鐵
工程項目收回土地和清拆影響的石崗菜園村村民對當局提出的收地及清拆
賠償、安置和復耕等的安排表達不滿，更有村民堅持「不遷不拆」。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當局與受高鐵工程影響的菜園村村民商討上述賠償及安置等安排的
最新進展為何；現時已正式向政府登記接受賠償方案的住戶數目，以及該
數目佔菜園村總住戶數目的百分比；及 
 
（二）有否估計在登記日期於本年二月底屆滿後，仍拒絕接受賠償方案的
住戶數目；現時當局對於他們拒絕接受賠償方案有何對策，會否提供更具
彈性的安置和復耕等安排以滿足村民的訴求；以及政府有否制訂措施，以
避免在收地時出現任何衝突情況，並防止村民受到任何傷害？ 
  
答覆： 
 
主席： 
 
  為了確保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以下簡稱高鐵香港段）乘客的安全
和應付鐵路運作的需要，我們須要收回石崗菜園村一帶的土地設置緊急救
援站及列車停放處。香港鐵路有限公司在設計高鐵香港段於新界區內的走
線方案時，已就此詳細研究不同的選址，確定現時的選址所影響的居民人
數最少，而救援和疏散的成效最為理想。 
 
  當局為受影響的住戶提供了一個特設的特惠安置方案，以助照顧菜園
村住戶的特別安置需要。在這方案下，受高鐵香港段項目清拆影響的合資
格住戶可選擇下述其中一個特別援助選項－ 
 
（i）特惠現金津貼六十萬元；或 
 
（ii）特惠現金津貼五十萬元，同時有機會認購剩餘居者有其屋計劃單
位，而無須接受全面經濟狀況審查。 
 
  為了令這個特設的特惠安置方案更具彈性，協助真正有需要但未能完
全符合有關資格的村民，以解決他們特別的安置需要，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獲授酌情權，決定某些住戶是否可如合資格住戶般獲取特別援助，及是否
或應如何削減這些個別住戶的特惠現金津貼款額。 
 
  特設特惠安置方案再加上現行政策下的補償及安置安排，可為受影響
村民提供適當及具彈性的援助。如村民符合相關的資格，可以選擇農業復
耕並在農地附近建屋自住、豁免全面經濟狀況審查購買居屋、租用或購買
鄉郊的低密度私人房屋，或選擇優先入住租住公屋等。 
 
  就議員問題的兩個部分，我現在答覆如下：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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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截至二月二十日，超過一百四十個居於菜園村的住戶已向地政總署
登記，佔菜園村住戶的大部分。當局已完成處理約三十戶的申請，農曆年
前已有兩戶領取特惠現金津貼。其他獲批特惠現金津貼的村民可隨時與地
政總署聯絡，安排領取特惠現金津貼。當局正處理其餘的申請，並會陸續
通知村民其申請結果。 
 
（二）申領特惠安置方案下特別援助的登記將在二月底結束，所有受影響
的村民均須向當局登記，以便我們從速處理他們的申請和核實申領特別援
助的資格。 
 
  我們在菜園村舉辦了多次居民大會，向村民解釋方案的細節，又多次
主動探訪村民，親身實地向他們講解具體的情況，了解他們的需要和為他
們登記。我們在菜園村亦設立了一站式諮詢中心，進一步方便村民登記。
我們知道鄉議局和相關的村代表也保持密切聯繫，尤其商討如何協助村民
覓地復耕。此外，我們共出版了六期居民通訊，向村民解釋特惠安置方案
的內容、列舉了一些常見的問與答和獲發特惠現金津貼的案例（請參閱附
件的第九期《菜園村居民通訊》）。 
 
  為協助安置受影響的村民，我們為他們提供了上述的特惠安置方案，
再加上現行政策下現有的補償及安置安排，已為村民提供了不同的選擇。
  
  在程序方面，我們亦希望為受影響的村民提供最大彈性的安排。例
如，在一般情況下，申請農業用途遷置時，申請人除了需要核實農民的身
份，亦需要同時提交可行的務農計劃，包括替代農地的位置等資料。當局
明白村民未必能夠在短時間內覓得替代農地繼續耕作，讓有關部門審核其
務農計劃是否可行，因此申請過程將分為兩部分，申請人可初步核實其農
民的身份後，再覓私人農地並提交務農計劃供當局審批。 
 
  此外，我們明白有村民需要現金以支付替代居所的訂金。有見及此，
獲批特惠現金津貼的村民，可隨時與地政總署聯絡，安排盡早領取特惠現
金津貼，方便村民在找到合適的替代居所後，可以即時簽訂買賣協議。我
們亦明白村民需要時間完成另置新居的手續和裝修等，因此容許領取特惠
現金津貼的村民與當局協定一個利便的遷出日期。一般而言，村民越早登
記，我們越早可以完成審批，村民也將有較多時間辦理遷居事宜。 
  
  我們會繼續與菜園村村民保持密切的溝通，聆聽他們的需要，並在特
惠安置方案和現行政策的框架下，盡力協助他們解決搬遷時所遇到的困
難。 

完 
 
２０１０年２月２４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７時２３分 

新聞資料庫 | 昨天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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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日期 委員會 會議紀要／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2.12.2009 
3.12.2009 

工務小組委

員會  
政府當局就廣深港高速鐵

路香港段  ⎯⎯  鐵路建造
工程提供的文件  
 

PWSC(2009-10)68 
 
ht tp:/ /www.legco.gov.hk/yr09-1
0/chinese/fc/pwsc/papers/p09-68
c.pdf 
 

  政府當局就廣深港高速鐵

路香港段  ⎯⎯  非鐵路建
造工程提供的文件  
 

PWSC(2009-10)69 
 
ht tp:/ /www.legco.gov.hk/yr09-1
0/chinese/fc/pwsc/papers/p09-69
c.pdf 
 

  會議紀要  
 

PWSC32/09-10 
 
ht tp:/ /www.legco.gov.hk/yr09-1
0/chinese/fc/pwsc/minutes/pwsc
20091202.pdf 
 
PWSC33/09-10 
 
ht tp:/ /www.legco.gov.hk/yr09-1
0/chinese/fc/pwsc/minutes/pwsc
20091203.pdf 
 

18.12.2009 
8.1.2010 

15.1.2010 
16.1.2010 

 

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 2009年
12月 2日和 3日所提建議  

FCR(2009-10)44 
 
ht tp:/ /www.legco.gov.hk/yr09-1
0/chinese/fc/fc/papers/f09-44c.p
df 
 

16.4.2010 鐵路事宜小

組委員會  
政府當局提供有關政府就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

造工程進行的監察和匯報

工作的文件  
 

CB(1)1573/09-10(04) 
 
ht tp:/ /www.legco.gov.hk/yr09-1
0/chinese/panels/ tp/tp_rdp/paper
s/tp_rdp0416cb1-1573-4-c.pdf  
 

  會議紀要  CB(1)2071/09-10 
 
ht tp:/ /www.legco.gov.hk/yr09-1
0/chinese/panels/ tp/tp_rdp/minut
es/rdp201004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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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委員會 會議紀要／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6.7.2010 鐵路事宜小

組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廣深港高速鐵

路香港段建造工程的進展

和財務狀況 (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的首份半

年度報告 )提供的文件  
 

CB(1)2290/09-10(01) 
 
ht tp:/ /www.legco.gov.hk/yr09-1
0/chinese/panels/ tp/tp_rdp/paper
s/tp_rdp0706cb1-2290-1-c.pdf  

20.9.2010 鐵路事宜小

組委員會  
會議紀要  CB(1)757/10-11 

 
ht tp:/ /www.legco.gov.hk/yr09-1
0/chinese/panels/ tp/tp_rdp/minut
es/rdp201009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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